临朐县教育局文件

临教便函[2006]81号


临朐县教育局

关于印发《关于学校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    知

各乡镇（街道）教办、县属各学校、单位：

《关于学校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教育局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临朐县教育局

二00六年八月十四日

关于学校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

报建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危房改造和薄弱学校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程序，加强对项目建设资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切实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使用效益，现制定管理办法如下：

一、乡镇（街道）中小学校若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校舍，应立即向教办汇报。教办主要领导亲自靠上，组织专人及时到实地核查。认为确实需要进行维修改造的建设项目，要制定科学详实的改造计划和建设资金预算，然后以正式文件向县教育局报送请示，同时报乡镇政府（街道办）。县属中小学的维修改造建设项目直接报县教育局。

二、教育局办公室接到乡镇（街道）教办和县直学校的请示后，应于当日送局主要领导阅批。局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根据局主要领导阅批意见，组成由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的3人以上调查小组，到学校进行实地核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是否需要进行改造形成书面材料，提出初步意见，报领导小组审批。

三、局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本着“统筹规划，先急后缓，先危改后薄改”的原则，综合分析全县危改薄改的实际，对调查小组的意见进行研究。研究批准的建设项目，由教育局下达批复文件。乡镇（街道）教办、县属中小学收到批复后，可依照批复的要求进行维修改造。在学校校舍出现紧急险情的情况下，有关乡镇（街道）教办和学校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排除险情，不得有误，审查审批手续事后补办。

四、教育局对各校危改、薄改建设项目，本着先建设后拨款的原则，予以一定资金补助。局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在学校建设项目完工并进行竣工审计决算后，将对学校的补助资金意见提交局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然后由财审科拨付资金到有关乡镇（街道）教办或学校。

五、切实加强对危改、薄改项目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由局财审科负责，定期组织对每一项目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报告。对审计中发现的资金拨付不到位、出现截留、挪用以及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问题，将依据有关法纪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临朐县学校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临朐县教育局办公室              二00六年八月十四日印

   （共印50份）

临 朐 县 学 校

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项目领导小组

成 员 名 单

组  长：吕学富  教育局长、县委教育工委书记

副组长：窦文纲  县纪委教育工委书记

成  员：张兆伟  副科级督学、基教科科长

        马学东  副主任科员、办公室主任

        刘  坤  财审科科长

        李德鹏  危房改造办公室主任、财审科副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德鹏兼任办公室主任，张国栋、张国兴等同志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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